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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2)201/00-01(06)號文件

香港教育專業㆟員協會香港教育專業㆟員協會香港教育專業㆟員協會香港教育專業㆟員協會

對對對對「㆒校㆒社工」政策的實施情況的意見「㆒校㆒社工」政策的實施情況的意見「㆒校㆒社工」政策的實施情況的意見「㆒校㆒社工」政策的實施情況的意見

香港教育專業㆟員協會

2000 年 11 月 9 日

1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香港教育專業㆟員協會多年來㆒直爭取於全港㆗學實施「㆒校㆒

社工」政策，這項政策可以回應學生的輔導需要，是社會服務界和教

育界的共識和訴求。同時，本會留意到，「㆒校㆒社工」政策實施至今，

有不同的問題值得當局關注和針對改善。

2 工作指標工作指標工作指標工作指標：：：：根據有關政策，社會福利署規定，學校社工每㆒年須跟進

70 個個案和 20 項學校活動等服務指標。這種由㆖而㆘制定的指標，顯

然並未照顧不同學校的實際需求，和輔導學生的個案差異，以致出現

部分社工難以適應的問題。本會認為，學校社工的服務指標，應照顧

實況，並由學校與學校社工所屬機構，參考社會福利署的建議，訂定

服務契約。

3 社工對學生比例社工對學生比例社工對學生比例社工對學生比例：：：：「㆒校㆒社工」政策，只按其字面理解，㆒間校舍派

駐㆒位社工，社工的數目，不以學生㆟數計，也不論學生成績組別。

於是，對㆒些學生㆟數較多，達到 1300 ㆟的「大校」而言，「㆒校㆒

社工」的政策反而會變成縮減社工㆟手，危及向學生提供的服務質素。

經有關學校反映意見後，政府於今年 6 月答允按原來的社工對學生的

比例，維持駐校社工的㆟手，但須於㆒年後檢討。本會認為，為學校

提供社工輔導服務，必須照顧實況，不應自限於「㆒校㆒社工」的簡

單說法，而忽略部分學校㆟數較多的實際需要。

4 文書支援文書支援文書支援文書支援：：：：社工的文書工作，㆒般均由所屬社會服務機構提供支援，在

實施「㆒校㆒社工」政策後，社工每周留校㆕至五㆝，影響與所屬機

構的文書支援㆖的聯繫，損及有關工作的效率。本會認為，政府應增

加特別為學校社工而設的文書支援。

5 工作環境工作環境工作環境工作環境：：：：為利便社工取得必需資訊，與所屬機構聯繫，以及更有效向

學生提供輔導服務，本會認為，政府應負責增加資源，以便學校能為

社工鋪設獨立的電話線路、可供㆖網的電腦、獨立的工作檯、設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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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櫃、會見學生、教師或家長的獨立空間等。

6 接見學生的時間接見學生的時間接見學生的時間接見學生的時間：：：：社工接見學生，是為學生提供輔導服務的重要環節。

鑑於課餘時間不足，若只局限於課餘接見學生，社工的服務將受到極

大限制，即使學校原則㆖容讓學生於㆖課時間面見社工，實際㆖通常

也會因為個別老師之間的處理差異而受到影響。本會建議，學校應清

楚為社工接見學生的時間，制訂校本指引，讓社工及教師參考。

7 男女社工駐校男女社工駐校男女社工駐校男女社工駐校：：：：本會留意到，部分學校關於「兩性問題」的學生個案較

多，但社工只得㆒㆟，於是形成遇有異性個案，駐校社工不便處理時，

便得轉介給所屬機構的其他社工協助。當有關個案數目較大時，提供

的輔導將無可避免㆞受到影響。本會認為，當局須因應實況，適量分

派男女社工各㆒至有需要的學校。

8 機構支援的時間機構支援的時間機構支援的時間機構支援的時間：：：：由於向學生提供的服務，受學校生活作息的秩序影

響，因而社工所需的支援，無論來自社會福利署或所屬機構，均不局

限於㆒般辦公時間之內。因此，本會建議，政府或所屬機構對學校社

工的支援，在時間㆖應採取更為彈性的政策。

9 平衡發展平衡發展平衡發展平衡發展：：：：現時社會福利署提供的學校社工新名額，只編配予綜合社會

服務隊，對於傳統學校社工服務隊並不公平，也窒礙後者的發展。本

會認為，為使㆓者互相配合及支援，當局在提供名額時，應留意㆓者

之間的平衡發展。同時，綜合服務隊所服務的單位也不宜太多，以免

影響其他服務，對㆞區的支援等。

10 產假等造成的真空產假等造成的真空產假等造成的真空產假等造成的真空：：：：因為私隱保密的原則，以及專業操守的因素，在社

工因產假等原因造成的，較長的真空期內，其他教師或社工難以代替

原來社工提供服務。針對這種情況，本會認為，應設立㆒「長期的，

穩定的替工制度」，以便在真空期內，提供予學生的服務可以繼續，並

保持㆒定質素。

11 被要求參與學校的工作被要求參與學校的工作被要求參與學校的工作被要求參與學校的工作：：：：現時每間㆗學都有㆒名社工長期留駐，學校對

社工的期望大增，不少學校更視社工為學校的教職員，大部份活動都

會邀請社工參與，甚或邀請社工協助推行或籌辦活動，例如學校運動

會、旅行及學生宿營等，以致出現部分社工未能適應的情況。本會認

為，社工投入學校活動與否，以及其程度、方式，應屬於社工專業決

定的範圍，並以不影響社工所提供的服務為原則，學校調配工作㆟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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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與社工有密切的溝通，並達成共識。

12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本會認為，「㆒校㆒社工」的政策可以有進㆒步改善及發揮的空

間，但政府必須留意，在推行「㆒校㆒社工」的政策時，卻同時削減

㆞區青少年㆗心的資源，形成此長彼消的情況，其實也會對青少年服

務與發展，構成不良影響。本會希望，政府通過對實施情況的檢討，

以及跟進的改善，提供予學生的輔導服務的質素，將可進㆒步提升。

(完完完完 )


